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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团体综合医疗保险（H2018）

健康管理服务手册

感谢您选择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很荣幸为您提供服务。

您的《团体综合医疗保险（H2018）》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保险合同”）由中国太平

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承保，并承担在本保险合同中约定的给付

保险金的责任。

本公司授权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旗下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您提供在本服务

手册中约定的以下健康管理服务：

 直付医疗服务

 全球紧急救援服务

 互联网专家门诊预约

 电话健康咨询

 重大疾病二次诊疗

本服务手册旨在帮助您了解上述服务的具体内容及申请流程，以便更好地维护您的权益。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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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注意：

本服务手册旨在帮助您更好地使用健康管理服务，如相关内容与保险合同不一致，请以

保险合同为准。

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 1年。

服务期限：在《团体综合医疗保险（H2018）》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始终

拥有本保险合同的服务权益，直至服务权益使用完毕，则视为服务终止。

本公司保留对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变更、停止或增加的权利。

请您完整阅读本服务手册，尤其是其中加粗体字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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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付医疗服务

1. 服务内容

当您需要在我们提供直付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就诊时，如果医疗费用在您的保障范围内，则

由我们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与上述医疗机构直接结算相关医疗费用，为您省去事后向我们提交

理赔的相关申请手续。

2. 服务流程及说明

（1）就诊预约

就诊前 2 个工作日拨打保险服务热线 95500-5-1 进行预约。

（2）现场就诊

在指定时间至预约的直付网络医疗机构就诊：诊疗前，出示直付卡及有效的身份证件，填

写理赔申请书的个人信息部分；诊疗时，请医师协助填写医疗信息部分并签字确认；诊疗

后，核实医疗项目与费用并在账单和理赔申请书上签字确认，如有部分医疗费用需现场自

付，需配合支付并配合医院留存理赔所需材料。

（3）理赔结算

我们与直付医院进行直接结算，并对您的相关医疗费用进行审核：如完全属于保险责任，

无须再支付任何款项；如存在部分或全额医疗费用不属于保险责任，将通知被保险人向我

们退还相关款项。

（4）医疗机构名录查询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可以提供直付服务的医疗机构名录。

1）太平洋保险 APP

打开太平洋保险 APP — 首页下滑至“专项服务” — 健康保险 — 底

部导航栏“健康” — 直付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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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信小程序

打开健康关爱福利平台小程序 — 底部导航栏“健康” — 直付医疗

机构

3）太平洋健康险微信公众号

打开太平洋健康险微信公众号 — 底部导航栏“我的服务” — 个

人中心 — 直付服务 — 直付医疗机构

4）太平洋健康险官网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http://www.cpic.com.cn/jkx

*为了给您提供更为优质、便捷的服务，合理使用医疗资源，我们保留调整直付医疗机构的

权利，直付医疗机构以您就诊当时我们公布的为准。

二、全球紧急救援服务

1. 服务流程

您可致电全球紧急救援服务专线：86-10-85355294 进行服务申请。

2. 服务内容

（1）国际旅行救援服务

被保险人在中国境外（含港澳台地区）旅行或出差，且每次行程连续不超过 90 天的情形

下，我们通过救援机构提供国际旅行救援服务。

1）信息咨询服务

被保险人可联络救援机构获得如下信息:

A. 护照和签证要求；

B. 当地疫苗接种的要求和需要；

C. 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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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当地语言；

E. 汇率。

2）大使馆、领事馆信息咨询服务

救援机构可提供中国驻目的地国家大使馆、领事馆的电话、地址及目的地国家驻中国大

使馆、领事馆的电话、地址。

3）行李延误、遗失援助

当被保险人搭乘商业航班旅行时，如在旅途中丢失或延误行李，救援机构介绍相关部门

如航空公司、海关等，以协助被保险人找回行李。

4）重要证件遗失援助

如被保险人旅行时遗失或被盗重要的身份证件如护照、旅行证件等，救援机构可向被保

险人提供与补发手续相关的信息，并介绍适当的部门或机构，帮助补发相关文件。

5）重新安排旅行计划

如被保险人因紧急情况不能按原计划的线路继续旅行，救援机构可协助被保险人重新安

排航班、酒店及旅行计划。第三方服务费用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6）紧急电话翻译服务/介绍当地翻译服务

如被保险人遇紧急情况时，可致电救援机构电话，得到免费的短时、紧急的电话翻译服

务，包括英语，日语在内的三种语言。救援机构也可协助介绍当地翻译，包括地址、电

话和工作时间等信息, 救援机构仅负责协调，不承担任何第三方费用。

7）紧急法律援助

在被保险人的要求下，救援机构可协助介绍当地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为免疑义，律师

费、咨询费等第三方费用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8）紧急口讯传递和文件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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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发生紧急伤病事故时，可要求救援机构将情况尽快通知被保险人家属等。在被

保险人要求时，救援机构协助安排将紧急文件递送给被保险人的亲友或同事, 救援机构

仅负责协调，不承担任何第三方费用。

9）未成年人陪护安排

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突发疾病、紧急医疗转运或遭遇身故而导致随行未成年子

女（限十八周岁及以下，未婚）无人照料，救援机构将安排并支付被保险人的未成年子

女在适当时间经最近途径的一张单程经济舱机票返回居住地/国籍国（或当飞机无法直

达时的替代交通工具的交通费用），但其原有之机票应交由救援机构处理。必要时，救

援机构将安排护送人员随行返国并支付费用。

（2）国际医疗救援服务

被保险人在中国境外（含港澳台地区）旅行或出差，且每次行程连续不超过 90 天的情形

下，若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事故或突发疾病，我们通过救援机构提供以下国际医疗救援服务。

1）电话医疗咨询

当被保险人身体不适或遇到紧急医疗状况，可致电救援机构电话得到救援机构医生的医

疗咨询服务。电话医疗咨询服务不能替代电话诊疗、120、911 或当地紧急医疗救护热

线服务。

2）医疗机构介绍和建议

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及身体状况、病情等，救援机构可介绍并推荐当地尽可能符合治疗

要求的、经救援机构审查认证及/或与救援机构有合作关系的医疗机构，包括医生、医

院、诊所、牙医等，内容包括名称、地址、电话、专长、工作时间等。为免疑义，医疗

机构费用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3）协助、安排就医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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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病情等，救援机构可协助被保险人在当地尽可能符合治疗要

求的、经救援机构审查认证及/或与救援机构有合作关系的医疗机构（医生、医院、诊

所、牙医等）就医。如病情严重，救援机构将协助安排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为免疑义，

就医、住院治疗费用等费用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4）派遣当地医生进行治疗

若被保险人提出要求, 经救援机构医生判断认为医疗上适当且必要, 并同意派遣后,

救援机构将派遣当地医生至被保险人所在地进行看诊。虽然救援机构审慎地选择医疗机

构，但并无权力担保该第三方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并且最终是否选择该第三方医疗机构

的决定权和结果承担在于被保险人本人；救援机构不提供任何直接的诊断或治疗，也不

承担相应的责任及第三方的诊疗费、看护费等费用。

5）紧急医疗翻译服务

救援机构可安排为被保险人提供通过电话方式的紧急医疗翻译服务（仅限中英）。

6）安排并支付紧急医疗转送

如被保险人处于严重病情并经救援机构的医师判断所在医院无法提供适当处理时，救援

机构将安排适当的通讯、交通工具及医疗护送小组将被保险人转移至可提供适当医疗保

健服务的医院，但不一定位于被保险人当时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救援机构支付必要的与

紧急医疗转送有关的交通费用以及在其安排的该服务过程中通常发生的附属费用。

7）安排并支付医疗转运回居住地

当被保险人接受了由救援机构提供的紧急医疗转送并住院和初步治疗后，救援机构认为

确有必要的，将在适当时间内安排被保险人乘坐正常航班或其他救援机构认为适当的交

通工具转移被保险人返回居住地/国籍国继续治疗。救援机构将提供适当的通讯和语言

翻译支持，移动医疗器材，轮椅、担架及其它辅助设备，及/或专业医疗护理人员。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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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机构支付必要的与医疗转送回居住地/国籍国有关的交通费用以及在其安排的该服务

过程中通常发生的附属费用。

8）安排并支付遗体/骨灰运送回国

若不幸因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而致身故，救援机构将根据被保险人的遗愿或其直系亲属

的愿望，在适当时间内安排并运送其遗体或骨灰返回居住地/国籍国，其中救援机构将

承担必要及合理的运输费、化妆费、火化费、骨灰盒或棺柩费。

9）安排并支付亲友探病及住宿

若被保险人因连续住院七天以上而需其亲友前往探视时，当救援机构认为因医疗和情感

上确有必要时，经事先批准，救援机构可代为安排并支付被保险人的一位亲友一张往返

经济舱机票从国内到被保险人入住的医院探望或当飞机无法直达时的替代交通工具的

交通费用，并同时代为安排并支付其在当地的住宿。亲友探病和住宿，每日不超过美元

250 元，且每次事件该项目最高上限为美金 1000 元。此项费用不包括食物、饮料、酒

店通讯及其他服务费用。救援机构不承诺该亲友可以获得该国的签证，并且签证及除上

述以外的相关费用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10）安排并支付未成年子女回国

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突发疾病、紧急医疗转运或遭遇身故而导致随行未成年子

女（限十八周岁及以下，未婚）无人照料，救援机构将安排并支付被保险人的未成年子

女在适当时间经最近途径的一张单程经济舱机票返回居住地/国籍国（或当飞机无法直

达时的替代交通工具的交通费用），但其原有之机票应交由救援机构处理。必要时，救

援机构将安排护送人员随行返国并支付费用。

11）安排并支付紧急返回国内居住地料理直系亲属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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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被保险人在获悉被保险人的直系亲属身故,并需立即折返时，经事先批准，救援机构

将安排被保险人在适当时间返程，并承担一张单程经济舱机票费用或当飞机无法直达时

的替代交通工具的交通费用。

12）休养期的酒店住宿

如经被保险人的主治医生和救援机构的医生从医学角度来认定被保险人出院后因医疗

上的需要应在当地休养，经事先批准，救援机构将安排被保险人在出院后立即入住当地

一普通的酒店以便其休养。休养期的酒店住宿每日不超过美元 250 元且每次事件该项目

最高上限为美元 1000 元。

13）紧急口讯传递

被保险人发生紧急情况或伤病事故时，救援机构可按被保险人的要求将情况尽快通知被

保险人的亲属和/或雇主。

（3）国内医疗救援服务

被保险人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旅行或出差，若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事故或突发疾

病，我们通过救援机构提供以下国内医疗救援服务。

1） 电话医疗咨询

当被保险人身体不适或遇到紧急医疗状况，可拨打救援机构电话得到救援机构医生的医

疗咨询服务。电话医疗咨询服务不能替代电话诊疗、120 服务。

2） 医疗机构介绍和建议

当被保险人身体不适或生病时，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及身体状况、病情等，救援机构可

向被保险人提供医生、医院、诊所、牙医和牙医诊所（合称“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姓

名或名称、地址、电话号码及其工作时间。救援机构不负责为被保险人提供任何医疗诊

断和治疗服务。虽然救援机构负责向被保险人介绍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情况，但是救援机

构并不能保证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而且选择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最终决定权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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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本人，因此救援机构不对其介绍和建议承担任何责任。但救援机构在医疗服务

提供者的选择过程中将充分履行其谨慎和勤勉的职责，尽可能提供符合被保险人权益的

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信息。为免疑义，医疗机构费用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3） 协助、安排就医住院

根据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病情等，救援机构可协助被保险人在当地尽可能符合治疗要

求的、经救援机构审查认证及/或与救援机构有合作关系的医疗机构（医生、医院、诊

所、牙医等）就医。如病情严重，救援机构将协助安排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为免疑义，

就医、住院治疗费用等费用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4） 安排并支付紧急医疗转送

当被保险人在中国大陆境内处于严重病情并经救援机构的医师判断所在医院无法提供

适当处理时，救援机构将安排适当的通讯、交通工具及医疗护送小组将被保险人转移至

可提供适当医疗保健服务的位于中国大陆境内的最近医院。救援机构应当支付必要的与

紧急医疗转送有关的交通费用以及在其安排的该服务过程中通常发生的附属费用。

5） 安排并支付医疗转运回居住地

当被保险人于中国大陆境内接受了由救援机构提供的紧急医疗转送并住院和初步治疗

后，经救援机构的医师从医疗角度判断需转运回居住地，救援机构将在适当时间内安排

被保险人乘坐正常航班或其它救援机构认为适当的交通工具转移被保险人返回中国大

陆境内居住地内继续治疗。救援机构将提供适当的通讯和语言翻译支持，移动医疗器材，

轮椅、担架及其它辅助设备，及/或专业医疗护理人员。救援机构应当支付必要的与医

疗转送回居住地有关的交通费用以及在其安排的该服务过程中通常发生的附属费用。

6） 安排并支付遗体/骨灰运送回居住地

若被保险人在中国大陆境内因意外事故或突发疾病不幸身故，救援机构将根据被保险人

的遗愿或其直系亲属的愿望，在适当时间内安排运送其遗体或骨灰返回中国大陆境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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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地并承担必要及合理的运输费用,或安排在当地礼葬的费用。棺木/骨灰罈规格必须符

合航空运输标准者为限。此项费用不包括购买墓地、宗教仪式、鲜花、告别仪式或任何

其他非必需的费用。

7） 安排并支付亲友探病及住宿

若被保险人在中国大陆境内国内，因连续住院七天以上而需其亲友前往探视时，救援机

构可代为安排并支付该被保险人的一位亲友一张往返经济舱机票从居住地到被保险人

入住的医院探望并同时代为安排并支付其在当地的住宿。

8） 安排并支付未成年子女回居住地

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突发疾病、紧急医疗转运或遭遇身故而导致随行未成年子

女（限十八周岁及以下，未婚）无人照料，救援机构将安排并支付其未成年子女在适当

时间经最近途径的一张单程经济舱机票返回居住地。必要时，救援机构将安排并支付护

送人员随行返回。

9） 安排并支付亲属处理后事

若被保险人在中国大陆境内国内不幸因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而致身故，救援机构将代为

安排该被保险人的一位亲属一张往返经济舱机票在适当时间从其居住地前往被保险人

身故地处理后事。本服务第 7）至 9）项救援服务合计的最高上限为人民币 10000 元。

10） 紧急口讯传递 被保险人发生紧急情况或伤病事故时，救援机构可按要求将情况尽

快通知其亲属和/或雇主。

（4）服务提供区域

我们无法为正在遭受联合国、欧盟、美国经济或贸易制裁的国家或地区提供服务, 除外国

家和地区如下：

1）救援机构在履行、提供相关服务和利益时，涉及某一国家或地区，可能使其遭受联

合国相关决议下的任何制裁、禁令或限制令（或在适用的法律或法规中、救援机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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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服务和利益时应当遵守的其他贸易或经济制裁措施。以上统称为“适用的经济制

裁”）。 此类除外国家或地区可能包括以下名单中的国家或地区，具体将以最新有效

的适用的经济制裁为准：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缅甸、布隆迪、中

非共和国、古巴、刚果共和国、埃及、厄立特里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海地、

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马里、尼加拉瓜、朝鲜、俄罗斯、索马里、南苏丹、

苏丹、叙利亚、突尼斯、乌克兰、委内瑞拉、波黑、黑山、塞尔维亚、也门、津巴布韦。

2）救援机构无法提供服务的国家或地区。

（5）对于下列费用、下列情形或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的事件，我们不提供救援服务，不

承担救援费用。如确有需要并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为被保险人协调安排救援服务，

但被保险人应自行承担各项救援费用：

1）在保险期间内，对于被保险人的单一病情发生一次以上紧急医疗转送和/或医疗转运

回居住地；

2）根据我们核定，被保险人可以作为一个不需要医疗护送的正常旅行者而被保险人坚

持要求救援所产生的费用；

3）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4）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5）被保险人的既往病症直接或间接引发的救援需求；

6）被保险人的先天性畸形、先天性疾病遗传性疾病或染色体异常（依照世界卫生组织

《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 确定）直接或间接引发的救援需求；

7）被保险人因情绪的、智力的或精神疾病而由此发生的任何救援费用；

8）被保险人因性传播疾病而由此发生的任何救援需求；

9）被保险人因法定传染病而由此发生的任何救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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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被保险人不顾医生劝告离开常住国境外旅行或离开居住地旅行并由此发生的救援费

用；以获得医学治疗或疗养为目的的旅行并由此发生的救援费用。

11）如果被保险人并未出现严重医疗状况，或者根据救援机构医生的意见，被保险人没

有必要使用医疗救援服务，或者完全可以在本地获得充分的治疗，或者该治疗可以被合

理地延期至被保险人返回居住地之后进行，由于此等情况而发生的救援需求；

12）被保险人未经我们事先书面认可的，或未经我们安排的医疗救援服务而产生的费用；

13）因为被保险人接受了一个未经登记注册的医疗服务者所实施的同国家规定的治疗标

准不一致的治疗措施和/或开具的医嘱而由此发生的任何救援费用；

14）与分娩、流产或怀孕有关的任何治疗或费用；

15）被保险人接受包括美容、整容在内的任何医疗行为而造成的意外；

16）被保险人未遵医嘱使用药物或酗酒，或受管制药物、酒精的影响期间；

17）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

18）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以及因被保险人的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意外伤害，包括但

不限于自伤、自杀、打斗、被袭击、被谋杀、殴斗；

19）被保险人从事或试图从事非法活动期间，以及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或服刑期间；

20）被保险人被绑架、勒索和非法拘禁期间；

21）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注射毒品；

22）如果被保险人从事探穴、登山或利用向导或绳索方式的攀岩、探勘地上坑洞、跳伞

运动、降落伞、蹦极、热气球、滑翔翼、利用带有空气软管装置的保护性头盔进行的深

海潜水、武术、拉力比赛、除了赛跑以外的其它各种竞赛活动和参加任何由专业团体或

发起人组织的各种竞技运动的，由于此等情况造成意外伤害而进一步发生的救援费用；

23）被保险人作为职业运动员或专业运动员参加训练或比赛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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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被保险人不是作为定期商业航班或者经由批准航线飞行的特许租用航空器上的乘客

的身份进行空中飞行而由此发生的任何救援费用；

25）被保险人在轮船、海上钻井平台或者其它类似的离岸设施上工作或活动而由此发生

的任何救援需求，如：被保险人受雇于商业船舶并执行职务；加入任何国家的现役军队

或警察部队以及雇佣兵团体；职业性操作或测试任何种类交通工具；从事石油或化工业、

森林砍伐业、建筑工程业、运输业、采掘业、采矿业、空中摄影、处理爆炸物、水上作

业、高空作业等职业活动（任何体力劳动或与操作机器有关的工作）期间；

26）政府行为；

27）直接或间接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包括但不限于流行疫病或大规模流行疫病）；

28）因不可抗力事由，或因被保险人的家属或代理人疏于通知我们等不可归于我们的事

由，致我们的援助行动延迟或无法进行者，我们不负责承担任何救援服务也不承担相应

的救援费用。

三、互联网专家门诊预约

1. 服务内容

被保险人根据自身需求，通过互联网数据库平台自助选择地区、医院、科室等操作，完成就

诊前的专家门诊预约挂号。

2. 服务流程

(1) 访问“健康关爱福利平台”微信小程序或太平洋健康险官网，选择“互联网

专家门诊预约”服务；

(2) 进入自助挂号页面进行预约信息填写；

(3) 发送详细挂号需求信息；

(4) 挂号成功通过短信方式获取具体挂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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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务说明

（1）适用人群：在本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人。

（2）使用次数：保险期间内不限次。

四、电话健康咨询

1. 服务内容

通过电话的方式提供1对1健康咨询，为客户解答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耳鼻喉科

等常见病、慢性病的健康知识问题。

2. 服务流程

您可以致电95500-5-2申请服务，客服人员审核权益后，转接全科医生与您一对一咨询解答。

3. 服务说明

（1）适用人群：在本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人。

（2）使用次数：保险期间内不限次。

（3）服务深度：疾病科普，初步考虑意见，诊疗和用药建议（不包括处方），就诊过程注

意事项，医患沟通技巧，生活健康宣教，随访建议。

（4）精神类疾病、心理咨询等不在服务范围内。

（5）对疾病的咨询仅属建议性质，并不构成诊断。

4. 服务标准

（1）服务时段：7×12小时（8:00-20:00）

（2）服务时长：单次咨询15分钟以内

五、重大疾病二次诊疗

1. 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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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罹患重大疾病并已经获得诊断（也就是第一医疗意见）的基础上，由国内医院副主

任医生及以上专家提供第二诊疗意见。

2. 服务流程

（1）拨打服务热线95500-5-2进行预约；

（2）就医协助经理于1个工作日内电话或短信通知客户服务审核结果；

（3）权益审核通过后，进一步了解基本病情和二次诊疗需求，并介绍基本服务流程。根据

被保险人的二次诊疗意向及要求，推荐适合的医疗资源提供二次诊疗服务；

（4）就医协助经理协调落实服务安排，并及时告知服务进度。

3. 服务说明

（1）适用人群：在本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首次诊断疑似或确诊罹患保单约定范

围内的重大疾病。

（2）使用次数：保险期间内限1次且不可累计。

（3）根据客户所提供病历诊断资料及意向，为其甄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国内

三级甲等医院及专家进行二次诊疗。

（4）二次诊疗意见书是根据被保险人给出的有限病史资料，由本公司代为至专家处咨询，

整理专家意见给出。由于患者并未到场，给出的意见可能有不全面之处，仅能用作参考，

并不能决定诊疗方案。如患者需进一步确诊，需亲自前去就诊。

（5）被保险人本人或家属自行携带疾病相关资料面见专家，或要求病理切片二次会诊意见，

不属于本服务范畴，请通过专家预约途径预约看诊。

（6）服务预约成功后无法取消，记权益使用1次。

（7）本服务无关保险理赔结论或理赔承诺，保险保障范围仍需遵循保险条款约定，理赔结

论以本公司理赔审核结果为准。

4. 服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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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理被保险人需求后就医协助经理于1个工作日内主动致电被保险人了解基本病情和

二次诊疗需求，并介绍基本服务流程。

（2）就医协助经理协调落实服务安排，并及时告知服务进度。

（3）通常在接收到完整资料后的7个工作日内回复第二诊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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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注意事项

1、健康管理服务仅限被保险人本人使用，不可转让给他人。若本公司查明使用本服务

的非被保险人本人，本公司有权立即拒绝提供本服务并保留追偿的权利；

2、如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服务申请可由其监护人

代其申请；

3、保险合同的就医服务由本公司委托的第三方服务商为您提供，若您与第三方服务商

因服务而产生任何纠纷，本公司会尽力协调您与第三方服务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解决纠

纷，但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4、本公司保留调整第三方服务商的权利；

5、本公司尊重并保护您的隐私权，未经您许可本公司不会将任何与您相关的信息泄露

给无关的第三方。为了更好的为您提供服务，本公司及授权供应商可能会就您申请的服

务向您询问姓名、性别、电话号码、地址、社保情况等信息，您有权决定是否提供相关

信息，但本公司不承担由信息不全导致的损失。

6、在以下情况下，您任何信息的披露，本公司不负任何责任：

（1）当政府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要求本公司披露您个人资料时，本公司将根据其要求或

为公共安全之目的提供您的个人资料；

（2）由于您将个人信息告知他人，由此导致的任何个人资料泄露；

（3）任何由于计算机问题、黑客攻击、计算机病毒侵入或发作、因政府管制而造成的

暂时性关闭等影响网络正常经营之不可抗力而造成的您个人资料泄露、丢失、被盗用或

被篡改等。

7、由于您提供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不及时或不能反映当前情况的资料，而导致

本服务发生缺失偏差或延误，相应责任将由您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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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于本公司合理控制范围以外的各种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罢工或骚乱、

物质短缺或定量配给、暴动、战争行为、政府行为、通讯或其他设施故障或严重伤亡事

故等，致使延迟或未能履行本服务的，本公司不负任何责任。


